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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持服务

工作领域

在运营过程中就税收、进口、出口、贸易...程序相关事宜向
企业提供支持、咨询

提供法律规定的其他产品和服务

         提供有关北江省投资环境的信息

提供投资支持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投资项目管理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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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防火、安全保证咨询

进行建筑活动，供应和安装设备，并维护技术基础设施

其他支持咨询服务

规划-建筑支持服务

           咨询规划，调整和补充规划

             提供会计、金融和银行咨询服务

            依法进行设计施工咨询

          提供劳动程序服务、劳动相关服务、就业、劳动力供应、
          劳动安全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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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组织结构

经理

副经理 副经理

行政综合部门投资支持部门 行政 总署 规划-施工 
支持 部门

拥有年轻、活跃、富有创造力和专业的人事团队，始终致力于满
足所有客户的需求。在未来将不断补充员工以满足需求



投资注册证

北江省人民委员会 
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自由-幸福 

 

 

投资注册证书 
项目代码:  

第一次认证:  2021 年  月 日 
根据 2020 年 6 月 17 日第 61/2020 / QH14 号投资法； 
根据政府于 2021 年 03 月 26 日颁布详细规定和指导投资法的一些条款的

31/2021/NĐ-CP 号议定； 
根据政府于 2018 年 05 月 22 日颁布规定工业区和经济区管理的

82/2018/NĐ-CP 号议定； 
根据附加北江省人民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颁布的 691/2016/QĐ-

UBND 号决定颁布的北江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职能、职责、权限和组织机
构的规定； 

根据投资者的文件和申请签发投资注册证书的档案： 
 

北江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认证 
第 1 条. 投资者 
1. 投资者:  
2 投资者的法定代表人: 
第 2 条. 投资项目内容 
投资者以如下内容注册实施投资项目： 
1. 投资项目名称:  
2. 投资项目地点： 
3. 项目实施的土地面积： 
4. 投资项目目标： 
5. 投资项目规模： 
6. 项目总投资额： 
6.1 投资方式，价值和出资比例： 
6.2 项目投资资金的实施进度： 
7. 项目期限： 

表格 

8. 项目实施进度： 
第 3 条. 对投资项目的优惠和投资支持 
根据越南法律的现行规定，从首次获得投资注册证书之日起投资项目

可享受优惠。 
 
第 4 条. 对实施项目的投资者的规定 
1. 展开投资项目之前必须按照规定执行环境程序；根据越南法律的规

定严格遵守与环境保护、防火防爆以及职业安全与卫生有关的法规和措
施。 

2.遵守有关用于生产的技术、机械和设备的承诺和法规；在运作过程中
遵守越南法律和本投资登记证的内容；在国家外商投资信息系统上注册企
业帐户。 

 
3.按照规定履行对越南国家的财政义务；负责出资，借贷和动员合法资

金来实施投资项目 
4.根据规定执行定期报告和统计的制度向北江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和统

计局发送。 
 
第 5 条. 该投资注册证书自签订之日起有效，一式 02（两）份正本；发

给投资者 01 份和 01 份保留在北江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会长 
 
 
 
 
 
 

 



北江省人民委员会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自由-幸福 

––––––– –––––––––––––––––––––– 
编号:   26  /QĐ-UBND 北江省, 2021 年 01 月 18 日 

 
决定 

关于建立北江省工业区投资支持中心 
–––––––––––– 

 
北江省人民委员会 

 
根据 2015 年 6 月 19 日颁布的地方政府组织法； 

  
根据 2019 年 11 月 22 日颁布对政府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若干

条款进行修订和补充的法律; 
 

根据政府 2015 年 2 月 14 日颁布规定公共非企业单位的自主机制的第
16/2015 / ND-CP 号 议定； 

 
根据政府 2016 年 10 月 10 日颁布规定公共非企业单位在经济和其他

职业领域的自主机制的第 141/2016/NĐ-CP 号议定； 
 

根据政府 2018 年 05 月 22 日颁布规定工业区和经济区管理的第
82/2018/NĐ-CP 号议定； 

 
根据政府 2020 年 09 月 25 日颁布规定公职人员的招聘、雇用和管理

的第 115/2020/NĐ-CP 号议定； 
 

根据政府 2020 年 09 月 10 日颁布关于在公共非企业单位工作的职位 
根据内政部部长在 2020 年 12 月 28 日报告的建议 
 

决定: 
 

第 1 条. 成立北江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之下的北江工业区投资支持中

心，具体如下： 
 

1. 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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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工业区投资支持中心是一个直属工业区省管理委员会的公共非

商业单位。该中心的职能是支持投资，支持企业和组织、个人在北江省的

工业区进行投资和开展业务 
 

该中心依根据法律规定受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在组织、工资单、员

工、劳动合同，运营经费等方面的指导和管理；受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

专业业务指导、执行、引导和检查；负责与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专门部

门密切配合履行职能和职责。 
 

2. 任务 
 

a) 提供有关北江省的商业和投资环境的信息。 
 

b) 根据法律规定组织向工业区的投资者提供支持行政程序和其他与

投资、生产和商业活动有关的支持服务。 
 

c) 提供有关投资项目的规划、建设、企业管理、投资项目的管理和

实施的咨询服务。 
 

d) 在在运营过程中就税收、费用、手续费、进出口、贸易……程序

方面的事项向企业提供支持和建议。 
 

đ) 提供法律规定的其他产品和服务。 
 

e) 履行省人民委员会、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负

责人分配的其他职责。 
 

3. 权利与义务 
 

a) 依照法律规定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分层履行公共非营业单位的权利

和义务子午保证经常性支出。 
 

b) 直接与省内外的部门、机构、分支机构和地方合作执行任务。 
 

c)  根据批准的职能和任务与投资者和企业签订有关提供服务的合同

和协议。  
d) 与其他组织和个人联名合资进行工作。 

 
đ)直接与企业、职业培训机构以及劳工、就业咨询的个人和组织签

署协议，并且和及时劳工供应的协议。 
 

e) 根据规定组织生产和服务活动以开发和利用现有设施。 
 

g) 有权收支并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设立中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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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机构 
 

a) 中心领导包括主任，不超过 02 名副主任。 
中心主任和和副主任的任命、重新任命、罢免、调动、轮换和解雇

应遵守法律规定和北江省的人事管理工作分层。 
 

成立中心时，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会长与内政局同意考虑并决定任

命 01名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费会长兼中心主任。 
 

省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会长与内政部进行协调考虑、选拔和派遣 03
名具有适当专业资格和良好工作能力的人员正在省的其他机关工作到中心

工作。其余人员被分配给该中心与该中心签订收入来源为薪水的劳动合

同，以确保该中心的就业计划和劳工招聘法规。 
 

中心领导津贴：主任系数为 0.7 /月； 副主任系数 0.5 /月。 
 

b) 专业和业务部门包括 03 部 

- 行政综合部门 08 人； 

- 投资支持部门：07 人；  
- 规划建设支持部门：07 人。 

 
专业和业务部门包括部门主任， 01 副主任（根据政府第

120/2020/NĐ-CP 号议定第 6 条第 3 款 c 项），根据批准的就业岗位计划从

非营业收入中获得薪水的员工和合同工。 
 

部门领导职务津贴：部门主管系数 0.3 /月； 副主管系数 0.2 /月。 
 

中心经理对中心的部门主任、副主任任命、重新任命、调动、轮

换、解散或辞职确保符合法律规定和人民委员会分层的正确数量、条件和

标准 
 

5. 工作人数 
 

初始总工作人数为 25，其中：省人民委员会分配 04 名人员配额以安

排经理、02 名副经理、01 名会计师等职位；其余的，中心与 21 个人签署

从单位获得薪水的劳动合同。 
 

中心的工作人数是根据批准的工作岗位计划确定的。在工作过程中

，人员结构和合同雇员数可以更改以符合每个时刻的需求。 
 

6. 财务机制，运作机制，财务自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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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北江工业区投资支持中心是二级预算估算单位，自我担保 2021 年

部分经常性支出；从 2022 年起，经常预算的 100％将由其自己承担；根据

政府的第 16/2015/NĐ-CP议定，第 141/2016/NĐ-CP 和第 120/2020/NĐ-CP
实施财务自主权和自我责任机制。 

 
b) 收入来源包括：依法从咨询，提供公共非商业服务和其他合法收

入来源（如果有）获得的收入。 
 

c) 财务自主权的水平：在 2021 年，国家预算应确保为中心 04 名工

作人员的配额标提供经费。从 2022 年起，中心将按照规定实行 100％的常

规费用自主权 
 

7. 关于党组织和团体： 
 

中心成立后，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党委审议并提交主管机构按

照党章、团体条例和北江省省委的分层的规定健全党中心的党和团体组织

或安排与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党组织 
 

8. 营业时间：北江工业区投资支持中心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投入运

营。 
 

9. 总部：位于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第 2 条. 机构和单位的责任 
 

1. 内政局：根据法律规定参谋任命北江工业区投资支持中心经理、

副经理。 
2. 财政局: 根据规定为中心的财务、资产和操作设备的管理提供指导。  
3. 省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a) 主持，并与有关机构协调为中心的宣布、开业和投入运作准备必

要的条件。 
b) 对省人民委员会、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负责任，并按规定全面指导

中心活动。 
 

c) 制定关于该中心的职能、任务、权限和组织结构的法规草案，并

提交给省人民委员会公布。 
 

d) 批准北江省工业区投资支持中心组织和运作的规定。 
 

đ)指导组织机构的安排和稳定性以及根据分层权限做分配工作的员

工人数来执行任务的实施。 
 

e) 指导中心制定就业计划，并根据公共非营业单位的权限进行评估

和批准以确保经常性支出。 
g) 为中心按规定运作安排总部 

第 3 条.该决定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局长、省人民委员会机关事业单位首长；国库、省公安局；市、县

人民委员会；北江省工业区投资支持中心和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按照决

定实施。
 

收件处: 
- 如第3 条(TT 05b);  
- 内政部;  
- 省委常委,省人民理事会常委; 
- 省委办公室, 中央政府机构;  
- 祖国前线委员会, 省人民团体;  -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判决执行司,  
- 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室: 

+ 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 VP, TH, TTTT的领导;  
+ 保存文书、NC. 

 

代表人民为党员会 

主席 
 
 
 
 
 
 
 
 

黎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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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

代表人民为党员会 
主席

收件处:
- 如第3条(TT 05b);
- 内政部;
- 省委常委,省人民理事会常委;
- 省委办公室, 中央政府机构;
- 祖国前线委员会, 省人民团体;
-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事判决执行司, 
- 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室:
     + 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 VP, TH, TTTT的领导;
     + 保存文书、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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